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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关于监事发生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0 日、2016 年 3 月

22 日、2016 年 10 月 17 日及 2019 年 3 月 26日发行了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简称：16 魏桥 01、代

码：112343；品种二简称：16 魏桥 02、代码：112344）、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

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简称：16 魏桥 03、

代码：112359）、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三期）（简称：16 魏桥 05、代码：112457）和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19 魏桥 01、代码：

112882）。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

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就题述事宜作出公告如下： 

律天夫先生及王薇女士因年龄原因，主动提出辞任公司监事职务。经公司股

东决定，委派孙冬冬女士和苗勇波先生为本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公司业务运营及财务状况持续保持正常、稳定，上述事

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偿债能力及董事会决议有效性造成实质影响。 



特此公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